上海市民政第三精神卫生中心保洁、洗衣房物业服务采购需求

1、 物业概况

上海市民政第三精神卫生中心是上海市民政局所属的事业单位，位于本市静安区。主要职能是：为“三无对象”及本市慢性精神病患者、老年痴呆和其他各类痴呆人员提供收、治、教、工、娱、疗、康复等服务。按国家规定享受福利事业单位优惠政策，并被列入上海市医疗保险约定医疗机构。本物业占地面积37,248平方米，建筑面积30,198.25平方米，绿化面积16,666.5平方米，共有楼宇6栋，其中6层楼宇1栋、5层楼宇1栋、4层楼宇1栋、3层楼宇3栋。
2、 服务范围

1. 保洁服务

全院范围内的清洁、消毒工作，包括道路、走廊、空旷草坪（指非高空作业并且可操作性的部位）等区域及楼梯扶手、电梯轿厢、玻璃门窗、健身器材等设施设备清洁保洁，公共场所的浴室、卫生间、活动室、会议室的清洁保洁；对各类建筑外墙、天棚的清洗（外聘专业公司合约保养，采购人付款，中标方负责管理）；对垃圾、污物、污水、池沟的清除和清理（运）；病区内各区域（含饭厅、厕所、浴室、门窗、走廊、病人寝室等）地面、墙面、桌面的清洁卫生，垃圾分类收运等，以保持全院的整洁卫生、舒适和优美。

2. 洗衣房服务

按院方委托做好各类工作制服、病房内的布草用品的洗涤、烘（晒）干、折叠、收送等全过程进行管理服务，同时做好轻微磨损、补丁修补、缺纽扣及时缝补等工作。

3、 物业管理服务要求

（1） 一般要求
1. 物业管理服务人员经过培训并按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规定持证上岗，遵纪守法，严禁违章作业，项目执行情况有完整的日志和台账，季度小结和年度总结，中标方遵守业主方的规章制度，不可泄露业主方的秘密，其工作同时接受业主方的监督考核。
2. 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，遇到险情和重大事故，或对违规行为劝阻无效时，立即向上级和当地行政主管部门报告，并及时通知业主方。
3. 协议终止不再续签时，归还业主方所提供的全部管理用房、办公器具及保洁设备、工具及保洁材料。
（2） 保洁服务（36人）

1. 服务内容

1) 服务区域：全院的公共区域、病区内、卫生间等。 

2) 专项保洁服务：负责业主方委托区域内的吊扇、空调、床帘架清洁（每月一次），玻璃、电梯、地面以及高处天花板及灯具，出风口等消毒、清洁、保养。 

3) 负责业主方委托的公共区域、楼层区域、病房、卫生间等的室内清洁卫生：包括天花、顶棚、顶房平台、内墙、玻璃、高处灯具、空调、通风口、地面、室内家具、电器表面、设备表面、楼梯、走廊、踢脚、通道、窗户、门、桌、椅、病历架、床、柜、宣传栏、洗手间、公共通道、垃圾桶、标识牌等的保洁工作，及区域内医疗废物、生活垃圾的清运及暂存管理，保洁不包括高于2米以上的外墙清洗和爱卫会关于控制虫害的工作。 

4) 室内 PVC地面/橡胶/水磨石地板/各类地面的养护：喷磨、刷洗、集中清洗消毒。

5) 公共区域的PVC 地面/橡胶/水磨石地板/各类地面的养护：喷磨、刷洗、集中清洗消毒。 

6) 负责所在部门运送车辆清洗消毒工作。

7) 沟渠疏通，每月对窨井、明沟（地面及屋面）疏通一次，汛期每周疏通一次。

8) （此项可列入有害生物防制的服务范围）配合环卫所做好雨污水井疏通工作。

9) 配合环卫所做好每天收集泔脚的善后保洁工作。

10) 配合洗衣房做好休养人员衣被收发，做好2号楼围墙门开启和关闭工作。

11) 服务时间按照医院要求执行。 

12) 其它因业务开展需要的服务。 

2. 保洁服务要求 

1) 负责业主方指定范围内楼宇的室内清洁卫生工作并做好相应记录。 

2) 定时收集各类生活、餐饮垃圾，并按照业主方指定地点做好垃圾分类和存放。 

3) 医疗废物、医疗废液、可利用医疗废物等，做好集中分类分拣与存放，并按照医院感染控制有关规定，做好称重、记量、表格汇总、按月递交，并做好暂存点及集中存放点的清洗、消毒等工作及记录。 

4) 按时巡视负责区域，每层要做到地面消毒洁净、整洁、无纸屑、痰迹等，墙面无蜘蛛网等；卫生间保持清洁、干燥、无异味（门诊卫生间每小时巡视一次保洁）。 

5) 为避免尘土飞扬，地面干拖需使用尘推加牵尘剂的方法进行处理。 

6) 不同区域使用相对应的清洁工具，按医院院感控制的要求对集中堆放的物料用颜色、字标等方式进行严格的分类摆放，以防止交叉感染。 

7) 做好环境保洁区域内所有地面的养护工作，制定符合医院保洁养护频率的工作计划。 

8) 配置专业的洗地机、自动洗地吸水机、抛光机、吸水洗尘机、地坪/地毯吹干机、真空吸尘机、对讲机、榨水器等各种所需的设备和设施。 

9) 负责提供保洁用的清洁剂、洗涤剂、消毒剂和地面保护材料等，所提供的材料需是国家卫生部或国家有关部门准予生产使用的，并符合医院感染控制要求的产品，同时将所提供的材料的名称清单和质保证书交医院备案。若院方有特殊要求需按院方要求执行。 

（3） 洗衣房服务（洗衣房11人）

1. 从事洗衣房服务的要求

1) 工作区域：三精中心洗衣房（污染区、半污染区、清洁区），同时配备洗涤、烘干设备。

2) 按照业主方规定的收运时间，保质保量地完成住院病员（800人左右）、在岗职工（400人左右）每日布草的洗涤、烘（晒）干、折叠、收送全过程服务。

3) 逐件清点收送布草，办理交换手续，同时做好布草日常损耗登记工作。

4) 每日洗涤数量、质量及皂粉消耗做到有记录。

2. 从事洗衣房服务的卫生要求

1) 严格按《洗涤操作流程》和衣物消毒要求进行操作，确保衣、被、物在消毒、洗涤、烘（晒）干、收送等环节的清洁度，防止交叉感染。

2) 每天按照管理要求完成洗衣房所有设施设备、用具等的清洗、消毒、存放。

3. 其他要求
1) 每天检查洗衣设备，各种仪表指示是否正常，每周对洗衣设备进行检查、保养并做好运行台帐记录。

2) 洗衣房物品取用后按规定摆放，个人物品不随意放置。

4、 人员岗位要求

（1） 总体要求

1. 各岗位人员需按国家相关规定，按岗位需要取得相应的专业技能证书或职业技能资格证书。所有物业人员需经过岗位培训，持证上岗，统一着装。

2. 现场管理与服务人员需符合入职审核的相关规定，均需通过政治审核，无任何刑事犯罪记录，均有健康证。投标人需对此项要求严格把关，并对违反该项要求所可能出现的后果承担一切责任。

3. 管理和服务人员按规定统一着装、着装整齐清洁，仪表仪容整洁，佩戴标志、站姿端正、坐姿稳重，行为规范、服务主动。

4. 管理和服务人员在工作中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，表情自然、亲切，举止大方、有礼， 用语文明、规范，对待业主方工作人员、患者或外来人员要规范、主动、热情、耐心、周到，并及时按规定提供服务。

5. 建立对现场管理和服务人员的考评和奖惩制度，通过合理的激励机制，促使员工队伍优胜劣汰。

6. 各岗位人员均不得聘用退休人员。
7. 中标方应为员工购买团体意外险。
（2） 物业主管

1. 需在法定退休年龄以内，身体健康，有健康证。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。
2. 具有3年以上同等岗位的工作经验。
（3） 保洁人员/洗衣房员工

1. 所有服务人员需在法定退休年龄以内，身体健康，有健康证。

2. 能熟练操作保洁工具及洗衣房设备。

（4） 人员配备

1. (中标方配备员工数量不得少于47人（其中保洁服务不得少于36人，洗衣房服务不得少于11人）。
2. 配备员工需持有有效健康证、年龄在20-60周岁（女性为20-55周岁）。
3. 中标方需按照采购项目人数配置员工，人员交替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。

（5） 人员管理要求

1) 中标方需选派合适人员实施管理，按规定对人员进行岗前、在岗培训，遵守院内各项规章制度及岗位职责。定期组织开展学习培训，并积极配合各条线定期及不定期的的各项检查、考核。

2) 所有物业人员信息（人数、员工花名册等）需在业主方进行备案，并需向业主方提供下列员工书面材料：①身份证；②居住证；③健康证；④上岗证；⑤劳动合同；⑥人员状态证明（下岗证明、协保证明、退休证明等）。业主方备案后为相应人员发放电子考勤（就餐）卡。（注：上述员工书面材料均需提供复印件）

3) 所有物业人员的工资不能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,按规定为物业人员缴纳上海市（城镇）社会保障费和工伤意外保险。

4) 国定假加班费、值班费、人员培训费等都在合同总金额内，不另支付。

5、 其他相关说明

本次投标报价的费用组成中，应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，合同期内费用总额闭口包干，不再调整。
1、 人员费用：管理与服务人员工资、奖金及国家规定应缴纳的各类费用，以及员工福利等。
2、 办公费用：对本项目管理与服务所产生的必须的办公用品费，交通费、服装费用及其它费用。

3、 投标人认为与此次招标有关的必须的费用。

4、 投标企业利润。

5、 税金。

6、 采购方自理费用项目：

7、 水、电、煤等能源消耗费。

8、 日常保洁耗材、洗手间耗材及工具更新费用。


